
高強度螺栓是否可重複使用 

【 2006-01-26 / 土木及結構技師 陳正平】  

  

【問】：施工中之鋼結構因安裝錯誤而拆卸下來，或由鋼結構拆除更新所拆卸 

        下來的使用過之高強度螺栓是否可以回收再重複使用？ 

 

【答】： 

    基於節約能源與綠色環保的考量，將使用過的高強度螺栓回收重復使用是

理所當然的。但若因已使用而產生延遲性之疲勞破壞或斷裂，或因預拉力降低

而產生接合面滑動致不能符合使用需求，將會得不償失。 

 

  目前常用之高強度螺栓依螺栓型式有六角形螺頭及圓形螺頭二種；依施工

方式則可分為扭矩控制高強度螺栓與一般高強度螺栓二種。 

 

    不論那一種型式之高強度螺栓，安裝過程所產生之螺栓預拉力大小均不易

準確控制，很可能導致螺桿及螺牙部位之應力超過降伏應力，而反復的安裝

（或鎖固）及卸除螺栓，會導致螺栓之塑性變形能力甚至預拉力越來越低之情

況，故使用過之高強度螺栓是否可以回收再重複使用，值得進一步探討其利弊

得失。 

 

    高強度螺栓安裝過程，以「螺帽轉角法(turn-of-nut method)」為例說明

如下： 

 

  「螺帽轉角法」之理論係由螺栓之伸長量來確定螺栓的張力，而螺栓的伸

長量則由螺帽之轉角量來判斷。螺栓軸向拉力之計算法如下； 

 

        N = C．δ =  Co ．δo 

 

    式中: 

    δ  = 螺栓之伸長量。     



    δo = 連接鋼板之壓縮量。 

    C  = 螺栓之彈性常數。 

    Co = 連接鋼板之彈性常數。 

 

    螺帽之總移動量為 δ+δo，螺帽之轉角位移量 θ 可由下式求得: 

 

        θ = 360o x(δ+δo)∕P 

 

    式中: 

    P = 螺紋之間距 (pitch) 

 

    螺帽旋轉法先將螺栓鎖至緊密狀態(snug position)，然後再施加一螺帽

旋轉量來對螺栓施加預拉力，螺帽旋轉等同於對螺栓施加一軸向伸長量。 

 

    螺帽之轉角量跟螺帽與鋼板間接觸之緊密度有極大之關係。接觸鬆，則旋

緊螺帽所需之轉角量增大；接觸緊，則旋緊螺帽所需之轉角量減小。因此，在

採用螺帽轉角法之前，必須先將螺帽旋緊至一定之緊密程度，然而因在安裝實

務上不易控制在適當的緊密程度，而易有超預力或不足之情況。由高強度螺栓

在旋緊半圈，放鬆，再旋緊後之行為的試驗資料，顯示累積之塑性變形量會導

致高強度螺栓之變形能力越來越降低之情況，雖然 ASTM A325 高強度螺栓之試

驗結果，其影響程度較不顯著，但實務上安裝時因最小預拉力不易控制，常有

超量之情形，此種現象非試驗模式所能含蓋；對於 ASTM A490 或 JIS F10T 高

強度螺栓重復安裝之試驗結果顯示，其塑性變形能力降低之程度較 ASTM A325 

高強度螺栓快速。 

 

  採用扭矩控制旋緊之高強度螺栓，亦會受螺牙及鋼板之摩擦係數不同，而

有不易準確控制，超量施加預拉力之情形。高強度螺栓安裝過程所產生之螺栓

張力，很可能導致螺桿及螺牙部位之應力超過彈性界限，致螺栓之塑性變形能

力降低，或在先前安裝或折卸過程均會有受損之傷痕或螺牙變形，或因受載重

致螺桿已有變形之情況，此些現象均可能導致不可預期之效能折損或破壞，故

使用過之高強度螺栓不宜再重複使用。 



  雖然對於未施載最小預拉力之承壓型高強度螺栓較不受限，但國內幾乎不

使用承壓型，且目前鋼結構建築物大量採用 JIS F10T 螺栓，其安裝事實上已

加入預拉力，尤其是圓頭之扭矩控制高強度螺栓則因拆卸困難而易受損，且已

經斷尾，無法安裝，亦無法重複使用。ASTM A325 高強度螺栓有些時候縱使重

複使用，其重複的次數也要受限，此時管理上麻煩且易出錯。因此建議高強度

螺栓避免回收再重複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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